
兴安盟工业和信息化局“无事不扰”事项清单

	序号
	监管部门
	监管事项
	依 据 或 事 由
	备注事项

	1
	兴安盟工业和信息化局
	对本地区食盐、非食盐的生产加工、经营和供应的监督检查
	食盐专营办法(1996年5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197号发布　根据2013年12月7日《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》修订　2017年12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96号修订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)
第二十四条　盐业主管部门、食盐质量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各司其职，加强协作，相互配合，通过政务信息系统等实现信息共享，建立健全行政执法协作配合制度。

	

	2
	兴安盟工业和信息化局
	工业节能监察
	工业节能监察办法（2022年12月22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58号公布，自2023年2月1日起施行。）

第十二条 工业节能监察采取现场监察或者书面监察方式。鼓励采用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业节能监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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